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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教學活動創意教案

競賽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辦理之「國

民中學技藝教育教學活動設計課程發展與推動」計畫內容辦理。 

二、 目的： 

(一) 為使國民中學技藝教育精神能落實於全國，並能加強推廣國民中

學技藝教育 14 職群課程大綱與教學活動設計之使用。 

(二) 使教師更瞭解國民中學技藝教育 14 職群課程大綱內容，透過教

學使國三(九年級)學生達到職業試探之目的。 

(三) 鼓勵全國教師以及師資生，投稿參與本次教學活動創意教案競賽，

期望能結合教學與創意概念，設計出有效達成學習目標且具新穎

創意性的教案，提供教師教學參考使用。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三)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龍華科技大學 

四、 參加對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師資生。教案作品可由 1 至 3 人

共同編撰，同一人不得跨隊參加。 

五、 競賽時程： 

(一) 競賽報名：即日起至 107年 2 月 23日(以郵戳為憑) 

(二) 競賽評審：107 年 3 月 7日至 3月 20日 

(三) 公佈得獎名單：107 年 3月 28日 

六、 競賽內容： 

(一) 教案設計計畫書須依據國民中學技藝教育 14 職群課程大綱、主

題及單元內容發展，且教案設計計畫書的單元時間設計須參考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 14 職群課程大綱」節數，相關資料可於生

涯及技藝教育資訊網資源下載專區下載(http://140.12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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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二) 教案設計計畫書內容須符合「職群試探」精神，且適合國三(九

年級)學生修習。 

(三) 教案設計計畫書以單元編撰，內容應包含「教學活動設計」、「知

識單」、「實作單」、「評量準則」，請參考附件二教案設計計畫書

格式編寫。 

(四) 若作品中有引用或擷取圖片、影像、文字等資源，為避免著作權

之爭議，請務必在引用處下方標明來源出處。 

七、 檔案寄送相關規定： 

(一) 採書面郵寄方式報名，並於報名截止日前郵寄至臺北郵局第

7-674號信箱「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教學活動設計小組」收，並請

註明「創意教案競賽」等字；收件日期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予

受理。 

(二) 相關報名檔案，參賽報名表(附件一)、教案設計計畫書(附件二)、

無侵權切結書(附件三)以及作品授權同意書(附件四)，請於生涯

及技藝教育資訊網下載，必須繳交資料分別為： 

1. 附件一至四電子檔案之光碟 1 份。 

2. 附件二「教案設計計畫書」裝訂成冊 1式 5份。 

3. 附件三「無侵權切結書」及附件四「作品授權同意書」簽章

正本各 1 份。 

(三) 若紙本資料與電子檔不同，主辦單位將以紙本為主。 

(四) 光碟名稱須註明「報名類別_教案職群_團隊名稱」，且光碟內各

檔案命名規定如表格所示。 

 

序號 規定名稱 檔案類型 

1 
報名類別_教案職群_團隊名稱_ 

參賽報名表(附件一) 
.doc 

2 
報名類別_教案職群_團隊名稱_ 

教案設計計畫書(附件二) 

.doc及.pdf 

(須各附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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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賽者需完整繳交報名相關資料，如有缺少者，視為放棄競賽資

格，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八、 競賽評選方式： 

(一) 依報名類別分為「教師組」及「師資生組」競賽，分別評比金牌、

銀牌、銅牌各 1名及佳作 2名；各獎勵名額視參賽件數及成績給

予適當之獎勵，惟參賽作品未達水準時，獎勵名額得以從缺。 

(二) 評審方式由主辦單位遴聘具教學活動設計專長之專家學者，就繳

交之教案設計計畫書進行書面審查及評分。 

(三) 評分項目、內容與比重： 

 

評審項目 評分內容 比重 

主題性 

1. 符合職群課綱內容及職業試探精神 

2. 學習目標明確且適當 

3. 難易程度適合國三(九年級)學生 

30% 

完整性 

1. 教案設計計畫書內容完整並依規定格式編撰 

2. 教學活動設計具體、完整且適當 

3. 知識單具體、完整且適當 

4. 實作單完整且具體可行 

5. 評量準則具體可行 

6. 若有參考資料，其引用出處詳實 

30% 

創意性 

1. 引起學習者對技藝教育的興趣 

2. 教學活動設計具有啟發性 

3. 實作內容具創新性與特色 

40% 

3 
報名類別_教案職群_團隊名稱_ 

無侵權切結書(附件三) 
.pdf 

4 
報名類別_教案職群_團隊名稱_ 

作品授權同意書(附件四) 
.pdf 



4 

(四) 得獎名單公布於生涯及技藝教育資訊網，並以電子郵件通知。 

(五) 頒獎活動包含頒獎典禮、教案分享演示及教案靜態展示等，相關

訊息將於生涯及技藝教育資訊網公告。 

九、 競賽獎項： 

  報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頒發獎狀一紙；另轉請所轄之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給嘉獎一次並依各組分別頒發金牌獎、銀牌獎、銅牌

獎各 1名及佳作 2名。 

十、 注意事項： 

(一) 經報名後不再接受參賽名單修改。 

(二) 參賽作品無論得獎與否，恕不退件，送件時請參賽者自留備份。 

(三) 參賽作品應為原創作品、無抄襲仿冒情事，曾參加國內外其他比

賽獲獎作品不得投件。若因抄襲或以其他類似方法侵害他人智慧

財產權，所有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四) 競賽得獎作品，如發現有冒偽、抄襲、拷貝或曾參加任何比賽得

名者，查證屬實，一律取消資格，獎項不遞補，已領取之獎項及

獎勵由主辦單位收回。 

(五) 基於推廣需要，主辦單位對於得獎作品擁有借閱、公布、印製、

發行、重製及公開展示播放、上網等之權利，不另支付酬勞或任

何費用，並不作為商業活動之教材。 

(六) 凡參賽報名者，視為已閱讀並完全同意遵守本活動之一切規定。 

(七) 如有以上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修正，恕不另行公告。 

十一、 聯絡資訊：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教學活動設計小組：王姿文 

聯絡電話：(02)7734-3520 

Email：TEL77343520@gmail.com 

地址：臺北郵局第 7-674號信箱 

mailto:TEL7734352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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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教學活動創意教案競賽 

參賽報名表 

 

報名類別 □1教師組□2師資生組(不得複選) 

參賽編號 

(由主辦單位

填寫) 

 
教案職群  

教案主題  

教案單元  

團隊名稱  

通訊地址  

1 

主要聯絡人

姓名 
 學校全銜   

手機號碼  科系(單位)  

Email  職稱  

2 

成員姓名  學校全銜   

手機號碼  科系(單位)  

Email  職稱  

3 

成員姓名  學校全銜   

手機號碼  科系(單位)  

Email  職稱  

註 1：教案職群、主題及單元須符合國民中學技藝教育 14 職群課程大綱。 

註 2：教案作品可由 1 至 3 人共同編撰，並選定一名主要聯絡人以便主辦單位通知 

競賽相關訊息。 

註 3：學校及科系(單位)名稱請填全銜。 

註 4：所有資料欄位皆為必填，請確實填寫以免影響競賽權益。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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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教學活動創意教案競賽 

教案設計計畫書 

參賽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團隊名稱：  

報名類別： □1教師組 □2師資生組 (不得複選) 

教案職群：  

教案主題：  

  

壹、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教學時間  

單元內容  

學生學習 

條件分析 
 

教學地點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認知】 
 

  

【技能】 
 

  

【情意】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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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目標 

教學活動歷程 教學方法 時間分配 備註 

 
【準備活動】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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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知識單 

知識單 編號：  

單元名稱  教學使用地點  

【單元簡介】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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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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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作單 

實作單                                           編號： 

單元名稱  

【實作內容】 

一、題目：  

二、操作時間：   分鐘。 

【機具設備】 

編號 名稱 規格 數量 備註 

     

     

     

     

     

     

     

【材料】 

編號 名稱 規格 數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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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注意事項】 

 

 

 

 

 

【延伸實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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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評量準則 

評量準則      編號：  

單 元 名 稱  

                                         

【認知學習評量指標】 優 良 可 差 

ㄧ、 □ □ □ □ 

  

 

 

 

 

  

            

【技能學習評量指標】 優 良 可 差 

 □ □ □ □ 

 

 

 

 

 

 

             

【情意學習評量指標】 優 良 可 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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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教學活動創意教案競賽 

無侵權切結書 
 

 

茲參加「106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教學活動創意教案競賽」，所提之文

件與作品，均依參賽規則辦理；無任何侵害他人之專利與著作財產權法等，以

及其他中華民國相關法律規定，並依此切結下列事項： 

一、 本參賽作品確實符合本競賽相關參賽條文規定。 

二、 立切結書人如提供不實資料或有違反上開情事之情形，經被舉發查獲將立

即喪失本競賽參賽資格。 

 

 

 

此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立切結書人：＿＿＿＿＿＿＿＿＿＿＿＿＿＿＿＿＿＿＿＿＿＿＿＿＿＿＿ 

（須全體成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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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教學活動創意教案競賽 

作品授權同意書 

授權教案內容＿＿＿＿＿職群，＿＿＿＿＿＿主題，＿＿＿＿＿＿＿單元。 

一、 立書人等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以下稱主辦單位)所主辦之「106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教學活

動創意教案競賽」，茲保證本作品未曾參與其他競賽獲獎，且係立書人等

原創並未抄襲他人。 

二、 日後若經查明本作品係抄襲他人或過度參考之情事發生，立書人等之參賽

資格及獲獎資格應立即取消，並立即將獲頒之獎金歸還主辦單位。 

三、 若立書人等因抄襲或以其他類似方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而涉訟者，立書

人等應自行解決與他人間任何智慧財產權之糾紛，並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四、 立書人等茲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對於本作品擁有借閱、公布、印製、

發行、重製及公開展示播放、上網等之權利。 

五、 參賽作品若無獲獎，自參賽結果公布日起，本授權同意書自動失效。 

 

 

此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立書人：＿＿＿＿＿＿＿＿＿＿＿＿＿＿＿＿＿＿＿＿＿＿＿＿＿＿＿＿＿＿ 

（須全體成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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